
序号 构成服务费名称 内容描述 数量 单位 单价（元） 合价（元） 

1 人力物力成本 
项目组开展课题研究所需的劳务及实证研

究差旅调研等费用 
   330000 

1.1 
人力物力成本

（部整治中心） 

负责国内外进展调研、评估体系总体框架

构建等工作的人员劳务及差旅费（占

60%） 

1 元 198000 198000 

1.2 
人力物力成本

（浙江大学） 

负责全省生态修复实施现状与需求分析、

典型案例实证研究与相关数据清洗、统计

分析等工作的人员劳务及差旅调研费（占

40%） 

1 元 132000 132000 

2 管理费 
维持项目日常运转的办公费、固定资产折

旧及管理摊销 
   30000 

2.1 
管理费（部整治

中心） 

牵头单位项目统筹、日常行政管理及办公

设备运转摊销费用（占 60%） 
1 元 18000 18000 

2.2 
管理费（浙江大

学） 

联合体成员单位课题管理、科研场所及学

术办公日常运转摊销费用（占 40%） 
1 元 12000 12000 

3 资料费用 
研究过程中所需文献检索、数据购买、成

果排版及打印制作费 
   40000 

3.1 
资料费用（部整

治中心） 

负责国内外评估指标文献检索、国家级政

策文本汇编、中期与终稿成果排版印刷费

（占 60%） 

1 元 24000 24000 

3.2 
资料费用（浙江

大学） 

负责全省生态修复项目底数资料收集、空

间制图、测算大数据购买及实证报告编制

印刷费（占 40%） 

1 元 16000 16000 

4 专家咨询费 
各阶段开展专家咨询论证、成果评审所发

生的劳务及差旅费用 
   35000 

4.1 
专家咨询费（部

整治中心） 

负责组织国家级、部委专家对指标体系总

体框架进行论证评审的专家费（占 60%） 
1 元 21000 21000 

4.2 
专家咨询费（浙

江大学） 

负责邀请省内生态修复、土地管理及规划

领域专家对实证成果进行评审的专家费

（占 40%） 

1 元 14000 14000 

5 税金 
项目资金在联合体单位依规结算及开具发

票时依法需缴纳的各项税费 
   24000 

5.1 
税金（部整治中

心） 

牵头单位办理项目资金入账、开具增值税

发票等相关综合税费（占 60%） 
1 元 14400 14400 

5.2 税金（浙江大学） 
成员单位横向科研经费入账、开具中央非

税收入或增值税发票相关税费（占 40%） 
1 元 9600 9600 

6 其他费用等 
项目执行过程中其他与本项目相关的一切

不可预见费用等 
   36000 

6.1 
其他费用等（部

整治中心） 

牵头单位用于项目推进、跨部门调研协调

等不可预见支出等（占 60%） 
1 元 21600 21600 

6.2 
其他费用等（浙

江大学） 

成员单位用于实证基地对接、实地问卷抽

样等不可预见支出等（占 40%） 
1 元 14400 14400 

合计 495000 

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（自然资源部土地科技创新中心）、浙江大学（联合体）评审总得分：88.22 分 

 


